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纵深

养殖场：未得补偿，先遭强拆
被征收人是湖州吴兴新精水产养殖场。

日前，记者来到养殖场，看到几位工人正在平
整土地，一台打桩机正在运转。 工人们说，他
们是在

4

月
12

日进场施工的， 目前已有
5

间
厂房被推倒，部分围墙被拆除，原先用于水产
养殖的水塘已被部分填埋。

养殖场负责人告诉记者，

2009

年
4

月， 湖州
吴兴新精水产养殖场接到湖州南太湖建设发展有
限公司的口头通知，称由于航道与城市建设需要，

在养殖场范围内要修建大桥与公路， 要求养殖场
暂停一切养殖项目，停工等待征地拆迁。

随后，养殖场停止了生产和科研活动，与
主持拆迁工作的吴兴区八里店镇政府和项目
业主湖州南太湖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协商征地

补偿事宜。 然而，由于在搬迁安置方式和赔偿
金额上存在分歧， 两年来双方一直未对征地
补偿问题达成一致。

“ 让我们想不到的是，今年
4

月
12

日，在
没有签订补偿协议、没有支付一分补偿款的情
况下，八里店镇政府、南太湖公司突然带着几
十名民警和城管人员，带着工程机械强行进入
养殖场，当场拆毁了场内部分建筑，开始项目
施工。 ”养殖场负责人一边讲述，一边向记者展
示他在遭强拆当天拍下的现场照片。

此后 ， 养殖场与政府展开了一场拉锯
战。“ 遭到暴力强拆后， 八里店镇政府和南
太湖公司一直没有与我们签订安置补偿协
议。于是我们在今年

6

月底安排工人修补了
部分被拆毁的围墙。 结果，

7

月
7

日、

8

日和
11

日 ，政府再次出动城管人员 ，强行拆除了
我场围墙。 ”

负责人称， 这场久拖不决的拆迁纠纷已
经使养殖场遭受了巨额经济损失， 包括强拆
造成的直接财产损失、 停产两年多造成的间
接经济损失，已经超过了

500

万元。

7

月
11

日下午， 养殖场已向八里店镇政
府、 吴兴区政府和区行政执法局分别发出律
师函，要求停止行政强拆，停止违法施工，否
则他们将向法院提起诉讼，以维护自身权益。

政府：强拆只因“等不起”，
不合法却合情

根据《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

规定，实施房屋征收应当先补偿、后搬迁。 任
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采取暴力、 威胁或者违反
规定中断供水、供热、供气、供电和道路通行
等非法方式迫使被征收人搬迁。

对于如此明显的强拆行为， 镇政府该作
何解释？ 近日，记者找到了负责养殖场征地拆
迁工作的八里店镇政府副镇长戚斌斌。

他向记者解释， 修建大桥和公路是一项
民生工程， 因为目前当地通行的一座桥已经
是危桥， 附近百姓对于修建新路的要求非常
强烈， 周边

5

个村曾联名要求尽快推进项目
建设。“ 再加上上级政府的催促，施工单位的
催促，这种情况下我们等不及，也不能等，于
是区、镇两级政府就把项目强制推进了，我们
还派了民警对现场进行了摄像证据保存。 ”

戚斌斌强调，项目的强制推进不会影响补
偿问题的后续洽谈。“ 项目推进之后，我们准备
两条腿走路，一要确保项目的正常建设；二是
关于补偿等后续问题，大家继续坐下来谈。 ”

与此同时， 养殖场称至今从未看到过政

府公示的一纸文件， 用以说明这个征地项目
的立项依据、征地范围和补偿方式等。 而条例
规定，市、县级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后
应当及时公告。 公告应当载明征收补偿方案
和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权利等事项。

对此，戚斌斌承认，目前镇政府确实没有
书面形式的详尽的征收补偿方案， 政府与养
殖场的沟通、协商一直都是通过口头形式，对
补偿的范围予以大致约定。“ 我们对吴兴区

30

多家涉及征地拆迁的企业，都是这么做的。 ”

面对养殖场对此次土地征收行为合法性
的质疑，戚斌斌并不回避。“ 虽说政府要做出
依法行政的表率， 但考虑到局部利益和整体
利益的问题， 我们不能因小部分人的利益而
影响绝大多数群众的利益， 所以政府这样做
说不上合法，却是合情的。 ”戚斌斌说。

截至记者发稿时， 双方对土地补偿问题
仍未达成一致。

律师：强拆事件
主要领导者应“问责”

对于此次强拆事件， 昨天记者采访了浙
江政法联律师事务所主任丁敬成律师。

“ 镇政府不仅没有对被征收人依法实行
补偿，甚至连最基本的补偿协议都未签订，在
这样的情况下，强制拆迁违反了‘ 先补偿后拆
迁’ 的基本原则， 违背了政府依法行政的准
则，挑战法律的权威性。 ”丁敬成认为。

丁敬成指出，随着《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
与补偿条例》的出台，行政强制拆迁应退出历
史舞台。 条例明确规定，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
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，在补
偿决定规定的期限内又不搬迁的，由作出房屋
征收决定的市、县级人民政府依法申请人民法
院强制执行。“ 也就是说，强制拆迁应由法院
作出裁决，行政部门不再决定是否强拆。 ”

此外，公安部制定的《
2011

年公安机关党
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意见》明确规定，禁
止公安民警参与征地拆迁等非警务活动。

“ 尽管法律明令禁止，但一些地方政府不
按常理出牌， 强征强拆等违法行政行为依然
存在。 这反映了一些地方政府的角色错位，以
及相关负责人对法律的藐视。 ”丁敬成认为，

要遏制各地政府违法强拆行为， 必须对强拆
事件的主要领导者进行“ 问责”。

业主怀疑废气是孕妇流产原因之一
邹先生指了指对面的厂区，与万家花城

仅隔一条申花路。此处的化工厂看上去有不
少，且连成一片，沿着富强路，西至丰潭路，

北至莫干山路。

提起化工厂，万家花城的业主们纷纷抱
怨。

2009

年
8

月，万家花城小区交付。 从那
之后，业主们就一直与化工厂“ 两两相望”，

忍受着废气的污染。

上个月，业主蓝先生的太太怀孕两个月
后不幸流产， 医生检查说饮食与空气的影响
比较大。 蓝先生怀疑，每天飘进家中的化工
废气对孕妇危害最大。

业主老刘一直有早锻炼的习惯，可自从
搬到万家花城后，就停止了早锻炼。“ 怎么能
锻炼呢？ 早上五六点正是他们排废气的时
候，这时锻炼不就等于大口大口地呼吸污染

废气么！ ”

“ 还我们新鲜空气”，成了万家花城广大
业主共同的呼声。

搬迁？化工厂门卫称从未听说
饱受空气污染的居民曾多次向有关部

门反映此事。

杭州市环保局分别于
4

月
12

日和
5

月
11

日作出答复， 称富强路沿线分布着
38

家
企业，对空气影响较大的企业为杭州大自然
有机化工实业有限公司， 该公司主要生产
DMP

、

DBP

等脂类化工原料， 在生产过程中
排放的尾气虽经处理，但对环境仍有一定影
响。 同时，杭州万里化工有限公司虽已采取
了新建废气治理设备、停产、限产等措施，但
仍有少量的橡胶气味。

另外， 部分污染影响较大的企业将搬
迁。根据杭州市政府关于北大桥地区污染整

治方案（ 杭政办函[2009]375号） ，杭州万里
化工有限公司应于

2011

年底前完成停产搬
迁，企业已制订搬迁计划，于

2011

年
6

月开
始逐步将污染大的先搬迁， 确保按时搬迁，

如不能按时搬迁就停产。

居民以为化工厂搬迁指日可待。“ 说是
6

月先搬四条线，但噪声却越来越响，排放
废气的次数也不见少， 究竟什么时候开始
搬？ ”万家花城业主邹先生说。

昨天上午，记者来到杭州万里化工有限
公司。传达室的门卫称，公司领导不在。记者
询问厂里是否正在搬迁，门卫说：“ 厂里都在
正常工作，没有搬迁过。 ”

对于今年年底之前厂要全部搬迁的事，

门卫表示也从未听说。

6月启动计划，
开始行动还需两三个月
方案中提出的“

6

月开始搬迁”，对企业
来说是否成了一纸空文？

记者联系了杭州拱墅区环保局专门负
责这一带整治的半山和北大桥整治办，相关
负责人在电话中解释道：“

6

月起开始启动
搬迁计划，并不是

6

月就马上开始搬迁。 由
于新厂房的高压电等基础设施还没有建好，

一些大设备暂时还无法搬过去。可能还需要
两三个月才会开始搬。 ”

他表示，无论如何，万里化工在今年年
底之前完成搬迁的计划不变。“ 年底之前要
么完全搬走，要么就停产。 ”

居民关心这些废气是否符合排放标准，

对此，该负责人称：“ 像万里化工从去年起配
备了废气处理设施，相对原来好很多。另外，

我们环保部门平时也在监管，抽查企业的环

保设施是否在用，从抽查情况来看，基本上
都在使用。 ”

北大桥一带
还有10余家较大企业将陆续搬迁

北大桥一带原本是杭州市传统的工业
区，辖区内的很多企业对杭州的经济做出了
很大的贡献。但北大桥地区存在的最大问题
就是化工企业密集，污染排放量大，导致附
近空气质量较差。

近两年来，随着北大桥周边房地产开发
进度的加快，居民大量增加，工厂与居民的
矛盾日益凸显。

杭州市半山和北大桥整治办的相关负
责人告诉记者，杭州市政府相当重视北大桥
地区的环境整治， 曾将之列入

2009

年为民
办实事项目。“ 去年，已有万马药业等十多家
较大企业完成了停产搬迁，目前还有十多家
较大的企业，我们正在努力做工作，接下来
会陆续搬迁。 让利给老百姓，把新鲜空气还
给附近居民。 ”业主指着废气飘来的方向

住宅区和化工厂成了邻居

万家花城居民对清洁空气望眼欲穿
市政府方案中说化工厂6月起搬迁，但企业至今未有动静

湖州八里店镇政府未补偿先强拆
副镇长解释：这样做不合法却合情

■本报首席记者金霖萍文

“ 先补偿后拆迁”、“ 禁止行政强拆”，这是今年
1

月
21

日国务院公布的《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区别于
旧拆迁条例的要旨。 然而记者了解到，日前，湖州市吴兴区
八里店镇政府在未与被征收人签订任何补偿协议的情况下，

多次动用警力和城管执法人员， 强行拆除被征收人房屋、填
埋养殖场，并入场施工。而这块地的性质正是国有划拨土地。

7

月
11

日，被征收人委托律师向八里店镇政府、吴兴区政
府和区行政执法局分别发函，要求停止行政强拆，停止违法
施工。

养殖场：未得补偿，先遭强拆
被征收人是湖州吴兴新精水产养殖场。

日前，记者来到养殖场，看到几位工人正在平
整土地，一台打桩机正在运转。 工人们说，他
们是在

4

月
12

日进场施工的， 目前已有
5

间
厂房被推倒，部分围墙被拆除，原先用于水产
养殖的水塘已被部分填埋。

养殖场负责人告诉记者，

2009

年
4

月， 湖州
吴兴新精水产养殖场接到湖州南太湖建设发展有
限公司的口头通知，称由于航道与城市建设需要，

在养殖场范围内要修建大桥与公路， 要求养殖场
暂停一切养殖项目，停工等待征地拆迁。

随后，养殖场停止了生产和科研活动，与
主持拆迁工作的吴兴区八里店镇政府和项目
业主湖州南太湖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协商征地

补偿事宜。 然而，由于在搬迁安置方式和赔偿
金额上存在分歧， 两年来双方一直未对征地
补偿问题达成一致。

“ 让我们想不到的是，今年
4

月
12

日，在
没有签订补偿协议、没有支付一分补偿款的情
况下，八里店镇政府、南太湖公司突然带着几
十名民警和城管人员，带着工程机械强行进入
养殖场，当场拆毁了场内部分建筑，开始项目
施工。 ”养殖场负责人一边讲述，一边向记者展
示他在遭强拆当天拍下的现场照片。

此后 ， 养殖场与政府展开了一场拉锯
战。“ 遭到暴力强拆后， 八里店镇政府和南
太湖公司一直没有与我们签订安置补偿协
议。于是我们在今年

6

月底安排工人修补了
部分被拆毁的围墙。 结果，

7

月
7

日、

8

日和
11

日 ，政府再次出动城管人员 ，强行拆除了
我场围墙。 ”

负责人称， 这场久拖不决的拆迁纠纷已
经使养殖场遭受了巨额经济损失， 包括强拆
造成的直接财产损失、 停产两年多造成的间
接经济损失，已经超过了

500

万元。

7

月
11

日下午， 养殖场已向八里店镇政
府、 吴兴区政府和区行政执法局分别发出律
师函，要求停止行政强拆，停止违法施工，否
则他们将向法院提起诉讼，以维护自身权益。

政府：强拆只因“等不起”，
不合法却合情

根据《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

规定，实施房屋征收应当先补偿、后搬迁。 任
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采取暴力、 威胁或者违反
规定中断供水、供热、供气、供电和道路通行
等非法方式迫使被征收人搬迁。

对于如此明显的强拆行为， 镇政府该作
何解释？ 近日，记者找到了负责养殖场征地拆
迁工作的八里店镇政府副镇长戚斌斌。

他向记者解释， 修建大桥和公路是一项
民生工程， 因为目前当地通行的一座桥已经
是危桥， 附近百姓对于修建新路的要求非常
强烈， 周边

5

个村曾联名要求尽快推进项目
建设。“ 再加上上级政府的催促，施工单位的
催促，这种情况下我们等不及，也不能等，于
是区、镇两级政府就把项目强制推进了，我们
还派了民警对现场进行了摄像证据保存。 ”

戚斌斌强调，项目的强制推进不会影响补
偿问题的后续洽谈。“ 项目推进之后，我们准备
两条腿走路，一要确保项目的正常建设；二是
关于补偿等后续问题，大家继续坐下来谈。 ”

与此同时， 养殖场称至今从未看到过政

府公示的一纸文件， 用以说明这个征地项目
的立项依据、征地范围和补偿方式等。 而条例
规定，市、县级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后
应当及时公告。 公告应当载明征收补偿方案
和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权利等事项。

对此，戚斌斌承认，目前镇政府确实没有
书面形式的详尽的征收补偿方案， 政府与养
殖场的沟通、协商一直都是通过口头形式，对
补偿的范围予以大致约定。“ 我们对吴兴区

30

多家涉及征地拆迁的企业，都是这么做的。 ”

面对养殖场对此次土地征收行为合法性
的质疑，戚斌斌并不回避。“ 虽说政府要做出
依法行政的表率， 但考虑到局部利益和整体
利益的问题， 我们不能因小部分人的利益而
影响绝大多数群众的利益， 所以政府这样做
说不上合法，却是合情的。 ”戚斌斌说。

截至记者发稿时， 双方对土地补偿问题
仍未达成一致。

律师：强拆事件
主要领导者应“问责”

对于此次强拆事件， 昨天记者采访了浙
江政法联律师事务所主任丁敬成律师。

“ 镇政府不仅没有对被征收人依法实行
补偿，甚至连最基本的补偿协议都未签订，在
这样的情况下，强制拆迁违反了‘ 先补偿后拆
迁’ 的基本原则， 违背了政府依法行政的准
则，挑战法律的权威性。 ”丁敬成认为。

丁敬成指出，随着《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
与补偿条例》的出台，行政强制拆迁应退出历
史舞台。 条例明确规定，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
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，在补
偿决定规定的期限内又不搬迁的，由作出房屋
征收决定的市、县级人民政府依法申请人民法
院强制执行。“ 也就是说，强制拆迁应由法院
作出裁决，行政部门不再决定是否强拆。 ”

此外，公安部制定的《
2011

年公安机关党
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意见》明确规定，禁
止公安民警参与征地拆迁等非警务活动。

“ 尽管法律明令禁止，但一些地方政府不
按常理出牌， 强征强拆等违法行政行为依然
存在。 这反映了一些地方政府的角色错位，以
及相关负责人对法律的藐视。 ”丁敬成认为，

要遏制各地政府违法强拆行为， 必须对强拆
事件的主要领导者进行“ 问责”。

养殖场：未得补偿，先遭强拆
被征收人是湖州吴兴新精水产养殖场。

日前，记者来到养殖场，看到几位工人正在平
整土地，一台打桩机正在运转。 工人们说，他
们是在

4

月
12

日进场施工的， 目前已有
5

间
厂房被推倒，部分围墙被拆除，原先用于水产
养殖的水塘已被部分填埋。

养殖场负责人告诉记者，

2009

年
4

月， 湖州
吴兴新精水产养殖场接到湖州南太湖建设发展有
限公司的口头通知，称由于航道与城市建设需要，

在养殖场范围内要修建大桥与公路， 要求养殖场
暂停一切养殖项目，停工等待征地拆迁。

随后，养殖场停止了生产和科研活动，与
主持拆迁工作的吴兴区八里店镇政府和项目
业主湖州南太湖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协商征地

补偿事宜。 然而，由于在搬迁安置方式和赔偿
金额上存在分歧， 两年来双方一直未对征地
补偿问题达成一致。

“ 让我们想不到的是，今年
4

月
12

日，在
没有签订补偿协议、没有支付一分补偿款的情
况下，八里店镇政府、南太湖公司突然带着几
十名民警和城管人员，带着工程机械强行进入
养殖场，当场拆毁了场内部分建筑，开始项目
施工。 ”养殖场负责人一边讲述，一边向记者展
示他在遭强拆当天拍下的现场照片。

此后 ， 养殖场与政府展开了一场拉锯
战。“ 遭到暴力强拆后， 八里店镇政府和南
太湖公司一直没有与我们签订安置补偿协
议。于是我们在今年

6

月底安排工人修补了
部分被拆毁的围墙。 结果，

7

月
7

日、

8

日和
11

日 ，政府再次出动城管人员 ，强行拆除了
我场围墙。 ”

负责人称， 这场久拖不决的拆迁纠纷已
经使养殖场遭受了巨额经济损失， 包括强拆
造成的直接财产损失、 停产两年多造成的间
接经济损失，已经超过了

500

万元。

7

月
11

日下午， 养殖场已向八里店镇政
府、 吴兴区政府和区行政执法局分别发出律
师函，要求停止行政强拆，停止违法施工，否
则他们将向法院提起诉讼，以维护自身权益。

政府：强拆只因“等不起”，
不合法却合情

根据《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

规定，实施房屋征收应当先补偿、后搬迁。 任
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采取暴力、 威胁或者违反
规定中断供水、供热、供气、供电和道路通行
等非法方式迫使被征收人搬迁。

对于如此明显的强拆行为， 镇政府该作
何解释？ 近日，记者找到了负责养殖场征地拆
迁工作的八里店镇政府副镇长戚斌斌。

他向记者解释， 修建大桥和公路是一项
民生工程， 因为目前当地通行的一座桥已经
是危桥， 附近百姓对于修建新路的要求非常
强烈， 周边

5

个村曾联名要求尽快推进项目
建设。“ 再加上上级政府的催促，施工单位的
催促，这种情况下我们等不及，也不能等，于
是区、镇两级政府就把项目强制推进了，我们
还派了民警对现场进行了摄像证据保存。 ”

戚斌斌强调，项目的强制推进不会影响补
偿问题的后续洽谈。“ 项目推进之后，我们准备
两条腿走路，一要确保项目的正常建设；二是
关于补偿等后续问题，大家继续坐下来谈。 ”

与此同时， 养殖场称至今从未看到过政

府公示的一纸文件， 用以说明这个征地项目
的立项依据、征地范围和补偿方式等。 而条例
规定，市、县级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后
应当及时公告。 公告应当载明征收补偿方案
和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权利等事项。

对此，戚斌斌承认，目前镇政府确实没有
书面形式的详尽的征收补偿方案， 政府与养
殖场的沟通、协商一直都是通过口头形式，对
补偿的范围予以大致约定。“ 我们对吴兴区

30

多家涉及征地拆迁的企业，都是这么做的。 ”

面对养殖场对此次土地征收行为合法性
的质疑，戚斌斌并不回避。“ 虽说政府要做出
依法行政的表率， 但考虑到局部利益和整体
利益的问题， 我们不能因小部分人的利益而
影响绝大多数群众的利益， 所以政府这样做
说不上合法，却是合情的。 ”戚斌斌说。

截至记者发稿时， 双方对土地补偿问题
仍未达成一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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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采取暴力、 威胁或者违反
规定中断供水、供热、供气、供电和道路通行
等非法方式迫使被征收人搬迁。

对于如此明显的强拆行为， 镇政府该作
何解释？ 近日，记者找到了负责养殖场征地拆
迁工作的八里店镇政府副镇长戚斌斌。

他向记者解释， 修建大桥和公路是一项
民生工程， 因为目前当地通行的一座桥已经
是危桥， 附近百姓对于修建新路的要求非常
强烈， 周边

5

个村曾联名要求尽快推进项目
建设。“ 再加上上级政府的催促，施工单位的
催促，这种情况下我们等不及，也不能等，于
是区、镇两级政府就把项目强制推进了，我们
还派了民警对现场进行了摄像证据保存。 ”

戚斌斌强调，项目的强制推进不会影响补
偿问题的后续洽谈。“ 项目推进之后，我们准备
两条腿走路，一要确保项目的正常建设；二是
关于补偿等后续问题，大家继续坐下来谈。 ”

与此同时， 养殖场称至今从未看到过政

府公示的一纸文件， 用以说明这个征地项目
的立项依据、征地范围和补偿方式等。 而条例
规定，市、县级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后
应当及时公告。 公告应当载明征收补偿方案
和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权利等事项。

对此，戚斌斌承认，目前镇政府确实没有
书面形式的详尽的征收补偿方案， 政府与养
殖场的沟通、协商一直都是通过口头形式，对
补偿的范围予以大致约定。“ 我们对吴兴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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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家涉及征地拆迁的企业，都是这么做的。 ”

面对养殖场对此次土地征收行为合法性
的质疑，戚斌斌并不回避。“ 虽说政府要做出
依法行政的表率， 但考虑到局部利益和整体
利益的问题， 我们不能因小部分人的利益而
影响绝大多数群众的利益， 所以政府这样做
说不上合法，却是合情的。 ”戚斌斌说。

截至记者发稿时， 双方对土地补偿问题
仍未达成一致。

律师：强拆事件
主要领导者应“问责”

对于此次强拆事件， 昨天记者采访了浙
江政法联律师事务所主任丁敬成律师。

“ 镇政府不仅没有对被征收人依法实行
补偿，甚至连最基本的补偿协议都未签订，在
这样的情况下，强制拆迁违反了‘ 先补偿后拆
迁’ 的基本原则， 违背了政府依法行政的准
则，挑战法律的权威性。 ”丁敬成认为。

丁敬成指出，随着《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
与补偿条例》的出台，行政强制拆迁应退出历
史舞台。 条例明确规定，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
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，在补
偿决定规定的期限内又不搬迁的，由作出房屋
征收决定的市、县级人民政府依法申请人民法
院强制执行。“ 也就是说，强制拆迁应由法院
作出裁决，行政部门不再决定是否强拆。 ”

此外，公安部制定的《
2011

年公安机关党
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意见》明确规定，禁
止公安民警参与征地拆迁等非警务活动。

“ 尽管法律明令禁止，但一些地方政府不
按常理出牌， 强征强拆等违法行政行为依然
存在。 这反映了一些地方政府的角色错位，以
及相关负责人对法律的藐视。 ”丁敬成认为，

要遏制各地政府违法强拆行为， 必须对强拆
事件的主要领导者进行“ 问责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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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前，记者来到养殖场，看到几位工人正在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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